
寶輝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 「擬訂臺中市南屯區

惠仁段 129地號等 1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公聽會紀錄

壹 、會議時間 :l15年 5月 7日 (星期四)下午 2時 30分

貳 、會議地點 :臺 中市西屯區何南、何成里聯合活動中心

(臺 中市西屯區大墩十七街 88號 3樓 )

參 、主持人 :本府都市發展局李局長正偉

肆 、出(列 )席單位 、人員 :(詳如簽到簿)

伍 、介紹出席人員 :(略)            紀錄 :譯金ll孟

陸 、說明案由及程序 :(略 )

柒 、實施者簡報 :(略 )

捌 、意見交換(依發言順序) :

一 、張委員梅其

1.本案基地位於惠文路與大墩十四街交界 ,鄰近多為低矮透天厝
,需特

別注意建築工程與鄰地之安全距離及施工過程對周邊住戶的影響
,務

必做好敦親睦鄰的工作 。

2.基地的設計應考量周邊的公有人行道 ,避免僅限基地範圍內設計而導

致周邊景觀不連貫 ,建議認養周邊行道樹 ,並考量鄰近樹種與種植方

式 ,一併納入整體規劃設計 。

3.針對車道設計 ,必須留意車流動線的規劃 ,特別是在不同階段的施工

過程中 ,應強化車道進出口的安全控管 ,安排現場指揮人員防止車輛

與行人衝突 ,以降低事故風險 。

4.目 前屋頂綠化選擇種植小花紫薇跟桂花 ,是否適合在屋頂環境生長
,

建議其覆土深度應足夠以支持植物生長 ,或是另外挑選更耐熱的樹種

來種植 。

二 、艾委員嘉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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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 為本案基地鄰近學校與醫院 ,施工期間的交通安全管理非常重要 ,

尤其針對施工車輛的進出 ,務必加強做好交通維管指揮工作 ,尤其是

針對學生上下學的通學步道 ,避免對當地居民及學生造成安全疑慮 ,

實質做好敦親睦鄰的工作 。

2.依照目前的設計 ,基地內部有一些通道沒有跟周邊的道路連通 ,基地

內若能設計一條方便又安全的通道 ,能夠連通惠文路及大平街 ,供附

近居民通學使用 ,將大幅提升本案的友善環境設計 。

三 、本府都市發展局建造管理科

請申請單位釐清旨案建築基地範圍之整體性防火間隔變更事項是否完成 。

四 、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工程科

1.本案於 l14年 7月 3日 提送本府都市設計審議及建造執照預審聯席委

員會第 343次會議意見 :基於都更案件公益性 ,補充交通友善回饋措
施(如捐贈 i一Bike站位 、認養人行道 、周邊路口改善等)。

2.依本次公聽會書面資料 ,老r市設計友善環境計畫提出認養南屯溪及基

地前公有人行道 ,建議依現場委員意見認養全街廓之公有人行道(增

加認養鄰地透天前之公有人行道)。

五 、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

本案基地鄰近學區 ,從惠文路 、特教學校 、文心路到捷運站 ,上下學的

尖峰期間會有很多學生會經過 ,是學生重要的通學步道 ,建議施工圍籬

與道路問 ,以護欄方式留設一個專供行人行走的通道 ,以確保學生與行

人的通行安全 。

玖 、結論 :

本次公聽會與會人員意見 ,請業務單位納入會議紀錄 ,並

請實施者加強說明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內容 ,作為本府後續
提送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參考 。

拾 、散會(下午 3時 30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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